乌鲁木齐海关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采购项目

比选公告（二次）

	项目概况

乌鲁木齐海关关于采购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6年6月15日11: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HG2026-039

项目名称：乌鲁木齐海关关于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非政府采购的比选采购
预算金额：20万元（人民币）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良好信誉，有提供本次采购需求货物供货、服务能力；

（2）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信誉，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否则将否决其投标；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6年6月11日至2026年6月12日，每天上午10:30至13:00，下午15:30至18: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

方式：现场获取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6月15日11: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

五、开启

时间：2026年6月15日11: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一）该项目为非政府采购，依照《乌鲁木齐海关非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组织实施。
（二）请供应商于规定时间内前往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携带证件及资料：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截图，上述资料的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套，获取采购文件。

八、联系方式

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购人信息
名    称：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地    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　
联系电话：0991-3627245、0991-3627247（工作业务电话）　　　　　　　　　　　　　　
